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旻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文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國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3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國龍犯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大型木製藝品壹個及小型木製藝品貳個均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黃文祥犯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大型木製藝品壹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詹旻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李國龍、黃文祥、詹旻樺（已歿，詳後述公訴不受理部分）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

年10月9日17時35分許前，由詹旻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至鍾國堅所經營

位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之太魯閣奇木館（下稱本

案奇木館）周遭環繞數圈觀察竊盜時機，同日17時35分許，李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龍、黃文祥、詹旻樺共同毀壞本案奇木館窗戶玻璃而踰越窗戶進

入館內，竊取本案奇木館內木製藝品10件並搬至本案車輛上，得

手後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離去並返回花蓮

市區。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李國龍、被告黃文祥構成犯罪事實

之證據方法，李國龍及黃文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

212頁），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

並無不適當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均

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業據黃文祥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鍾國堅之

指訴大致相符（警卷第44至47頁、偵卷第283至285頁），且

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本院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照片、本院勘驗筆錄

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警卷第30、31、37至39、54至60、68

至130頁、本院卷第250至312、527、528、537至544頁），

足認黃文祥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訊據李國龍固坦承111年10月9日18時11分至18時21分許，詹

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黃文祥至花蓮市區之麗車坊，麗

車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身著黑色短袖、黑色長褲（褲子

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布鞋

（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

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

腳跟上方皮膚、戴黑色口罩之男子為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

有何加重竊盜之犯行，辯稱：伊於本案案發時間並未至本案

奇木館行竊，行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黃文祥、詹旻樺

以外之第三位行竊者並非伊；詹旻樺挾怨報復，證述前後不

一，且有毒癮發作之情形，所述不實等語。李國龍坦承之上

開事實，核與詹旻樺之證述大致相符（本院卷第4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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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麗車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佐

（本院卷第250至253、265至2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㈢詹旻樺與黃文祥均坦承於111年10月9日17時35分至17時41分

許在本案奇木館竊取木製藝品（本院卷第211、256、532

頁），至於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男子，依本案奇木館監視

器錄影畫面所示，該男子有身著黑色或深色長褲（褲子外側

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或深色布

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

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

出腳跟上方之皮膚、戴黑色或深色口罩等五大特徵，有本院

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附卷可憑（本院卷第254至263、279至2

82、287至293頁）。李國龍既坦承111年10月9日18時11分至

18時21分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黃文祥至花蓮市

區之麗車坊，且坦承麗車坊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身著黑色長

褲（褲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

黑色布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

線）、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

短而露出腳跟上方皮膚、戴黑色口罩之男子為伊，故可得

知：麗車坊之李國龍與行竊現場之第三位男子，穿著打扮相

同之點非僅一、二處，竟高達五處；與李國龍一同出現在麗

車坊之人恰為詹旻樺與黃文祥，且適為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

搭載李國龍、黃文祥前往麗車坊；同日17時41分許本案車輛

在位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之本案奇木館，同

日18時11分許則出現在花蓮市○○路0段00號之麗車坊（警

卷第4、33頁），以駕車而言，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不

但時間連貫，而且時序吻合。由上述各項事證綜合判斷，行

竊現場除詹旻樺、黃文祥外，在場竊取木製藝品之第三位行

竊男子乃李國龍，已堪認定。

　㈣詹旻樺於審判中具結證述：案發當日由伊駕駛本案車輛搭載

李國龍、黃文祥前往本案奇木館，進入行竊之前，駕車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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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環繞觀察確認本案奇木館有無他人在內以便行竊，由黃文

祥、伊、李國龍依序從窗戶爬進去，伊與李國龍、黃文祥

「進去一定有拿」、「搬上車就走了」、「我們進去拿，拿

了就是自己的」、「其他人有拿」，行竊得手後，由伊駕駛

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於同日18時11分許抵達花蓮市

區之麗車坊等語（本院卷第459、461至464、468頁），詹旻

樺之證述內容，不但與本院勘驗結果吻合，亦與本院綜合各

項事證後之判斷結果相符，更可佐證李國龍確為本案行竊現

場竊取木製藝品之人無訛。李國龍雖辯稱詹旻樺所述前後不

一云云，實則詹旻樺於第1次警詢時，雖尚未坦承自己之犯

行，然已提及本案車輛之所以案發當日多次出現在花蓮市區

及新城地區，乃因「小龍」、「小祥」開出去（警卷第7

頁）；第2次警詢時，則坦承自己之竊盜犯行，但稱「有其

他兩名共犯，但是我不想供出他們，我一人自首就好」（警

卷第14頁）；第4次警詢時，始表示願意供出另二位共犯為

黃文祥與李國龍（警卷第19頁）；第2次偵訊時，雖改稱另

二位共犯並非黃文祥與李國龍，而是鄭逸民與阿明（音譯）

（偵卷第204頁），然由詹旻樺第2次警詢所述，可知詹旻樺

對於是否決定供出另二位共犯，陷於良心與友情間之天人交

戰，是詹旻樺於審判中證稱其於第2次偵訊時，之所以更異

說詞，乃因「想說不要害朋友，自己承擔」（本院卷第460

頁），不但與其於警詢時早已顯露糾結難決之情境相符，亦

與一般人於相同情境下動輒左右兩難之反應無異，是詹旻樺

所述其於第2次偵訊時之翻供乃因擔心害及友人李國龍、黃

文祥而未據實證述，自屬可信。至於112年5月9日第2次偵訊

時之所以改稱鄭逸民（偵卷第204頁），應係出於鄭逸民已

於111年11月9日死亡（偵卷第225頁），既可掩飾李國龍、

黃文祥之犯行，又可嫁禍死無對證之人。再詹旻樺與李國龍

除貨車借貸外，並無其他金錢消費借貸或工程等糾紛（本院

卷第466、467頁），復無證據顯示其二人間於案發前後有何

重大紛爭衝突足使詹旻樺誣指李國龍之情形。況詹旻樺於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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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中及本院審判中證述黃文祥為本案竊盜共犯之一，嗣據黃

文祥坦承不諱，且有卷內證據可佐，而證述李國龍為第三位

行竊者部分，指證內容明確，且與本院勘驗結果相符，益徵

詹旻樺證述李國龍行竊乙節實在。因此，自以詹旻樺於警詢

中及本院審判中證述黃文祥、李國龍為本案竊盜共犯為可

採。李國龍辯稱詹旻樺挾怨報復，證述前後不一，且有毒癮

發作之情形云云，乃屬卸責遁辭，洵無可採。

　㈤至黃文祥於審判中雖證稱：伊搭上詹旻樺本案車輛後即施打

海洛因，且途中及行竊後亦有施打，施打的量頗大，會昏

睡；伊搭乘詹旻樺本案車輛抵達本案奇木館前，第三位行竊

者並未在車上，伊是抵達現場始見到第三位行竊者，伊、詹

旻樺及第三位行竊者竊取木製藝品得手後，三人一同驅車直

接前往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至麗車坊，第三位行竊者何時

下車伊不記得云云，惟黃文祥先稱「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車

上有誰，到現場才知道有第三者在『車上』」，後稱「我下

車時他(指第三位行竊者)已經在『車下』了」（本院卷第47

1、479頁），所述前後不一。況黃文祥如確於上車前往本案

奇木館前、前往途中、行竊後，均有施打毒品，且因施打毒

品致昏睡或記憶模糊，何以對於所謂前往美崙烈火教會接李

國龍至麗車坊乙情，斬釘截鐵，毫不猶豫（本院卷第477、4

80頁），然對於凡問及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者之上下車時

間及身分等諸多關鍵事實，吞吐遮掩，閃爍其詞，尤其，既

然明確證稱行竊得手後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第三

位行竊者直奔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意謂此期間記憶清

晰，何以竟稱不知車上之第三位行竊者何人，亦不知第三位

行竊者何時下車，唯獨刻意強調係竊盜得手後行竊三人均直

奔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顯係袒護李國龍之不實證述，自

非可採。再由黃文祥對於行竊前伊購買雨衣之款式、顏色、

件數、付費者、搭車地點、途中至商店購買香菸飲料、行竊

前在現場周遭環繞之原因、進入本案奇木館行竊之路徑等事

實（本院卷第472、473、476、477頁），皆證述明確，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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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復自承約110年即認識李國龍（本院卷第469頁），足徵黃

文祥對於當日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者實為李國龍之案情重

要關係事項，知之甚明，卻刻意迴護李國龍，而為虛偽陳

述。

　㈥本案111年10月9日遭竊前，告訴人最後離開本案奇木館之時

間係同年月8日13時許，告訴人於同年月10日11時許準備開

店時，察覺窗戶窗簾遭上拉，因而發現「窗戶玻璃遭破壞以

入內」行竊，該處遺留大量竊賊泥巴腳印，業據告訴人指訴

明確（警卷第45、46頁、偵卷第283至285頁）。案發前一

日，告訴人既仍在本案奇木館內營業，當時並無窗戶玻璃遭

破壞之情形，況果於告訴人離去後、本案被告行竊前之一日

期間，窗戶玻璃係遭本案被告以外之他人破壞，何以本案奇

木館內之木製藝品或其他貴重物品，均未遭竊或遭破壞，益

徵本案被告據以踰越行竊之窗戶，於踰越前，已先遭本案被

告毀壞窗戶玻璃。

　㈦李國龍雖聲請傳喚其配偶及烈火教會區長作證，惟本案依前

述證據，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傳喚之必要性。

　㈧綜上，本案事證明確，李國龍、黃文祥之犯行均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同

年月31日施行，將原條文之「門扇」修正為「門窗」。修正

前實務向認「門扇」專指門戶，即分隔住宅或建築物內外之

間的出入口大門，至「其他安全設備」乃指門扇、牆垣以

外，依通常觀念足認防盜之一切設備，如電網、門鎖及窗戶

等是。由該次修正理由明白表示門扇修正為門窗，以符實務

用語等語，可知立法者認為過往將窗戶認定為「其他安全設

備」，而非「門扇」之實務見解容易造成誤會，為使法條用

語符合實際狀況，遂予修法。是新法修正後，窗戶即屬該條

款所規範「門窗」之一環，而非「其他安全設備」。至起訴

書載所犯法條為本款之毀越門扇，應僅係誤植舊法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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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核李國龍、黃文祥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

　㈢李國龍、黃文祥與詹旻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刑法條文已表明結夥三人以上者，

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毀壞窗戶之行為，乃竊盜之加重要件行為，自無另成立毀損

罪之餘地（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㈤刑法第321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竊盜之加重條件，如犯竊盜罪

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竊盜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

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

3945號判例意旨參照）。

　㈥黃文祥前因竊盜、毒品等案，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349號裁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於110年7月2日縮刑期滿視為執

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黃文祥

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且

先前執行完畢案件與本案同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犯行，顯見

被告經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記取教訓，竟又竊取他人財物，

有一再犯同質犯罪之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綜

上判斷，有加重其刑以收警惕之效之必要，且無因加重最低

度刑致生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參酌司法

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李國龍、黃文祥不思以正當

途徑獲取財物，反以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之非法方式

為之，法治觀念及自制能力均薄弱，應予非難；並酌以其等

行竊手段所生之危險程度，竊得財物之數量多寡，竊得財物

之價值非低，李國龍飾詞卸責之犯後態度，黃文祥終知坦承

犯行之犯後態度，其等竊得之財物均未返還告訴人，迄未與

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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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頁），李國龍與黃文祥均前科累累，且皆有多項財產犯

罪紀錄之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李國龍

甫於109年12月24日假釋出獄（本院卷第155頁），不知珍惜

假釋恩典，竟又犯本案；暨其等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

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5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㈠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

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

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64

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本案奇木館於案發時間遭竊木製藝品合計10個，當時市價

合計約30萬元，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警卷第45頁、偵卷第

284頁、本院卷第534頁），而李國龍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

品、2個小型木製藝品，黃文祥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詹旻

樺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1個中型木製藝品、4個小型木製

藝品，亦據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

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28、537至544頁），勘驗

結果與告訴人指訴遭竊之木製藝品數量相符。詹旻樺則於審

判中具結證稱：「我們進去拿，拿了就是自己的」（本院卷

第463頁）。依上說明，李國龍竊得之1個大型木製藝品、2

個小型木製藝品，黃文祥竊得之1個大型木製藝品，核屬李

國龍、黃文祥各自分得而得各自支配之犯罪所得，既未據扣

案，復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或賠償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分別於李國龍、黃文祥所犯

罪刑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詹旻樺與被告李國龍、被告黃文祥共同

為前揭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認詹旻樺所為，涉犯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加重竊盜罪嫌等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二、按被告死亡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

文。查詹旻樺業於113年9月7日死亡，有戶役政個人基本資

料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11頁）。依上開規定，本院爰不經

言詞辯論，逕就詹旻樺被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參、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

　　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黃文祥於本院審判時，依法具結並

經告知偽證罪之處罰規定後，仍就李國龍有無為本案竊盜犯

行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顯已涉有刑法第168條之

偽證罪嫌，本院因執行職務知悉，爰依上開規定職權告發，

並請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5款、

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韓茂山

　　　　　　　　　　　　　　　　　　法　官　邱正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琬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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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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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旻樺




            黃文祥






            李國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國龍犯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大型木製藝品壹個及小型木製藝品貳個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黃文祥犯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大型木製藝品壹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詹旻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李國龍、黃文祥、詹旻樺（已歿，詳後述公訴不受理部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0月9日17時35分許前，由詹旻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至鍾國堅所經營位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之太魯閣奇木館（下稱本案奇木館）周遭環繞數圈觀察竊盜時機，同日17時35分許，李國龍、黃文祥、詹旻樺共同毀壞本案奇木館窗戶玻璃而踰越窗戶進入館內，竊取本案奇木館內木製藝品10件並搬至本案車輛上，得手後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離去並返回花蓮市區。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李國龍、被告黃文祥構成犯罪事實之證據方法，李國龍及黃文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12頁），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業據黃文祥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鍾國堅之指訴大致相符（警卷第44至47頁、偵卷第283至285頁），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本院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警卷第30、31、37至39、54至60、68至130頁、本院卷第250至312、527、528、537至544頁），足認黃文祥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訊據李國龍固坦承111年10月9日18時11分至18時21分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黃文祥至花蓮市區之麗車坊，麗車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身著黑色短袖、黑色長褲（褲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布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腳跟上方皮膚、戴黑色口罩之男子為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竊盜之犯行，辯稱：伊於本案案發時間並未至本案奇木館行竊，行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黃文祥、詹旻樺以外之第三位行竊者並非伊；詹旻樺挾怨報復，證述前後不一，且有毒癮發作之情形，所述不實等語。李國龍坦承之上開事實，核與詹旻樺之證述大致相符（本院卷第464頁），且有麗車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0至253、265至2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詹旻樺與黃文祥均坦承於111年10月9日17時35分至17時41分許在本案奇木館竊取木製藝品（本院卷第211、256、532頁），至於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男子，依本案奇木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該男子有身著黑色或深色長褲（褲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或深色布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腳跟上方之皮膚、戴黑色或深色口罩等五大特徵，有本院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附卷可憑（本院卷第254至263、279至282、287至293頁）。李國龍既坦承111年10月9日18時11分至18時21分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黃文祥至花蓮市區之麗車坊，且坦承麗車坊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身著黑色長褲（褲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布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腳跟上方皮膚、戴黑色口罩之男子為伊，故可得知：麗車坊之李國龍與行竊現場之第三位男子，穿著打扮相同之點非僅一、二處，竟高達五處；與李國龍一同出現在麗車坊之人恰為詹旻樺與黃文祥，且適為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前往麗車坊；同日17時41分許本案車輛在位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之本案奇木館，同日18時11分許則出現在花蓮市○○路0段00號之麗車坊（警卷第4、33頁），以駕車而言，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不但時間連貫，而且時序吻合。由上述各項事證綜合判斷，行竊現場除詹旻樺、黃文祥外，在場竊取木製藝品之第三位行竊男子乃李國龍，已堪認定。
　㈣詹旻樺於審判中具結證述：案發當日由伊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前往本案奇木館，進入行竊之前，駕車在周遭環繞觀察確認本案奇木館有無他人在內以便行竊，由黃文祥、伊、李國龍依序從窗戶爬進去，伊與李國龍、黃文祥「進去一定有拿」、「搬上車就走了」、「我們進去拿，拿了就是自己的」、「其他人有拿」，行竊得手後，由伊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於同日18時11分許抵達花蓮市區之麗車坊等語（本院卷第459、461至464、468頁），詹旻樺之證述內容，不但與本院勘驗結果吻合，亦與本院綜合各項事證後之判斷結果相符，更可佐證李國龍確為本案行竊現場竊取木製藝品之人無訛。李國龍雖辯稱詹旻樺所述前後不一云云，實則詹旻樺於第1次警詢時，雖尚未坦承自己之犯行，然已提及本案車輛之所以案發當日多次出現在花蓮市區及新城地區，乃因「小龍」、「小祥」開出去（警卷第7頁）；第2次警詢時，則坦承自己之竊盜犯行，但稱「有其他兩名共犯，但是我不想供出他們，我一人自首就好」（警卷第14頁）；第4次警詢時，始表示願意供出另二位共犯為黃文祥與李國龍（警卷第19頁）；第2次偵訊時，雖改稱另二位共犯並非黃文祥與李國龍，而是鄭逸民與阿明（音譯）（偵卷第204頁），然由詹旻樺第2次警詢所述，可知詹旻樺對於是否決定供出另二位共犯，陷於良心與友情間之天人交戰，是詹旻樺於審判中證稱其於第2次偵訊時，之所以更異說詞，乃因「想說不要害朋友，自己承擔」（本院卷第460頁），不但與其於警詢時早已顯露糾結難決之情境相符，亦與一般人於相同情境下動輒左右兩難之反應無異，是詹旻樺所述其於第2次偵訊時之翻供乃因擔心害及友人李國龍、黃文祥而未據實證述，自屬可信。至於112年5月9日第2次偵訊時之所以改稱鄭逸民（偵卷第204頁），應係出於鄭逸民已於111年11月9日死亡（偵卷第225頁），既可掩飾李國龍、黃文祥之犯行，又可嫁禍死無對證之人。再詹旻樺與李國龍除貨車借貸外，並無其他金錢消費借貸或工程等糾紛（本院卷第466、467頁），復無證據顯示其二人間於案發前後有何重大紛爭衝突足使詹旻樺誣指李國龍之情形。況詹旻樺於警詢中及本院審判中證述黃文祥為本案竊盜共犯之一，嗣據黃文祥坦承不諱，且有卷內證據可佐，而證述李國龍為第三位行竊者部分，指證內容明確，且與本院勘驗結果相符，益徵詹旻樺證述李國龍行竊乙節實在。因此，自以詹旻樺於警詢中及本院審判中證述黃文祥、李國龍為本案竊盜共犯為可採。李國龍辯稱詹旻樺挾怨報復，證述前後不一，且有毒癮發作之情形云云，乃屬卸責遁辭，洵無可採。
　㈤至黃文祥於審判中雖證稱：伊搭上詹旻樺本案車輛後即施打海洛因，且途中及行竊後亦有施打，施打的量頗大，會昏睡；伊搭乘詹旻樺本案車輛抵達本案奇木館前，第三位行竊者並未在車上，伊是抵達現場始見到第三位行竊者，伊、詹旻樺及第三位行竊者竊取木製藝品得手後，三人一同驅車直接前往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至麗車坊，第三位行竊者何時下車伊不記得云云，惟黃文祥先稱「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車上有誰，到現場才知道有第三者在『車上』」，後稱「我下車時他(指第三位行竊者)已經在『車下』了」（本院卷第471、479頁），所述前後不一。況黃文祥如確於上車前往本案奇木館前、前往途中、行竊後，均有施打毒品，且因施打毒品致昏睡或記憶模糊，何以對於所謂前往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至麗車坊乙情，斬釘截鐵，毫不猶豫（本院卷第477、480頁），然對於凡問及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者之上下車時間及身分等諸多關鍵事實，吞吐遮掩，閃爍其詞，尤其，既然明確證稱行竊得手後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第三位行竊者直奔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意謂此期間記憶清晰，何以竟稱不知車上之第三位行竊者何人，亦不知第三位行竊者何時下車，唯獨刻意強調係竊盜得手後行竊三人均直奔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顯係袒護李國龍之不實證述，自非可採。再由黃文祥對於行竊前伊購買雨衣之款式、顏色、件數、付費者、搭車地點、途中至商店購買香菸飲料、行竊前在現場周遭環繞之原因、進入本案奇木館行竊之路徑等事實（本院卷第472、473、476、477頁），皆證述明確，黃文祥復自承約110年即認識李國龍（本院卷第469頁），足徵黃文祥對於當日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者實為李國龍之案情重要關係事項，知之甚明，卻刻意迴護李國龍，而為虛偽陳述。
　㈥本案111年10月9日遭竊前，告訴人最後離開本案奇木館之時間係同年月8日13時許，告訴人於同年月10日11時許準備開店時，察覺窗戶窗簾遭上拉，因而發現「窗戶玻璃遭破壞以入內」行竊，該處遺留大量竊賊泥巴腳印，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警卷第45、46頁、偵卷第283至285頁）。案發前一日，告訴人既仍在本案奇木館內營業，當時並無窗戶玻璃遭破壞之情形，況果於告訴人離去後、本案被告行竊前之一日期間，窗戶玻璃係遭本案被告以外之他人破壞，何以本案奇木館內之木製藝品或其他貴重物品，均未遭竊或遭破壞，益徵本案被告據以踰越行竊之窗戶，於踰越前，已先遭本案被告毀壞窗戶玻璃。
　㈦李國龍雖聲請傳喚其配偶及烈火教會區長作證，惟本案依前述證據，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傳喚之必要性。
　㈧綜上，本案事證明確，李國龍、黃文祥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1日施行，將原條文之「門扇」修正為「門窗」。修正前實務向認「門扇」專指門戶，即分隔住宅或建築物內外之間的出入口大門，至「其他安全設備」乃指門扇、牆垣以外，依通常觀念足認防盜之一切設備，如電網、門鎖及窗戶等是。由該次修正理由明白表示門扇修正為門窗，以符實務用語等語，可知立法者認為過往將窗戶認定為「其他安全設備」，而非「門扇」之實務見解容易造成誤會，為使法條用語符合實際狀況，遂予修法。是新法修正後，窗戶即屬該條款所規範「門窗」之一環，而非「其他安全設備」。至起訴書載所犯法條為本款之毀越門扇，應僅係誤植舊法用語。
　㈡核李國龍、黃文祥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
　㈢李國龍、黃文祥與詹旻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刑法條文已表明結夥三人以上者，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毀壞窗戶之行為，乃竊盜之加重要件行為，自無另成立毀損罪之餘地（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㈤刑法第321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竊盜之加重條件，如犯竊盜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竊盜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判例意旨參照）。
　㈥黃文祥前因竊盜、毒品等案，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34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於110年7月2日縮刑期滿視為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黃文祥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且先前執行完畢案件與本案同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犯行，顯見被告經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記取教訓，竟又竊取他人財物，有一再犯同質犯罪之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綜上判斷，有加重其刑以收警惕之效之必要，且無因加重最低度刑致生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李國龍、黃文祥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反以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之非法方式為之，法治觀念及自制能力均薄弱，應予非難；並酌以其等行竊手段所生之危險程度，竊得財物之數量多寡，竊得財物之價值非低，李國龍飾詞卸責之犯後態度，黃文祥終知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其等竊得之財物均未返還告訴人，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534頁），李國龍與黃文祥均前科累累，且皆有多項財產犯罪紀錄之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李國龍甫於109年12月24日假釋出獄（本院卷第155頁），不知珍惜假釋恩典，竟又犯本案；暨其等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5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㈠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64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本案奇木館於案發時間遭竊木製藝品合計10個，當時市價合計約30萬元，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警卷第45頁、偵卷第284頁、本院卷第534頁），而李國龍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2個小型木製藝品，黃文祥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詹旻樺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1個中型木製藝品、4個小型木製藝品，亦據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28、537至544頁），勘驗結果與告訴人指訴遭竊之木製藝品數量相符。詹旻樺則於審判中具結證稱：「我們進去拿，拿了就是自己的」（本院卷第463頁）。依上說明，李國龍竊得之1個大型木製藝品、2個小型木製藝品，黃文祥竊得之1個大型木製藝品，核屬李國龍、黃文祥各自分得而得各自支配之犯罪所得，既未據扣案，復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或賠償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分別於李國龍、黃文祥所犯罪刑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詹旻樺與被告李國龍、被告黃文祥共同為前揭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認詹旻樺所為，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加重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詹旻樺業於113年9月7日死亡，有戶役政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11頁）。依上開規定，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逕就詹旻樺被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參、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
　　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黃文祥於本院審判時，依法具結並經告知偽證罪之處罰規定後，仍就李國龍有無為本案竊盜犯行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顯已涉有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本院因執行職務知悉，爰依上開規定職權告發，並請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韓茂山
　　　　　　　　　　　　　　　　　　法　官　邱正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琬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旻樺


            黃文祥



            李國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3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國龍犯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大型木製藝品壹個及小型木製藝品貳個均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黃文祥犯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大型木製藝品壹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詹旻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李國龍、黃文祥、詹旻樺（已歿，詳後述公訴不受理部分）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
年10月9日17時35分許前，由詹旻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至鍾國堅所經營
位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之太魯閣奇木館（下稱本案奇木館
）周遭環繞數圈觀察竊盜時機，同日17時35分許，李國龍、黃文
祥、詹旻樺共同毀壞本案奇木館窗戶玻璃而踰越窗戶進入館內，
竊取本案奇木館內木製藝品10件並搬至本案車輛上，得手後由詹
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離去並返回花蓮市區。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李國龍、被告黃文祥構成犯罪事實
    之證據方法，李國龍及黃文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
    212頁），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
    並無不適當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均
    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業據黃文祥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鍾國堅之
    指訴大致相符（警卷第44至47頁、偵卷第283至285頁），且
    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本院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照片、本院勘驗筆錄
    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警卷第30、31、37至39、54至60、68
    至130頁、本院卷第250至312、527、528、537至544頁），
    足認黃文祥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訊據李國龍固坦承111年10月9日18時11分至18時21分許，詹
    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黃文祥至花蓮市區之麗車坊，麗
    車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身著黑色短袖、黑色長褲（褲子
    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布鞋
    （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
    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
    腳跟上方皮膚、戴黑色口罩之男子為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
    有何加重竊盜之犯行，辯稱：伊於本案案發時間並未至本案
    奇木館行竊，行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黃文祥、詹旻樺
    以外之第三位行竊者並非伊；詹旻樺挾怨報復，證述前後不
    一，且有毒癮發作之情形，所述不實等語。李國龍坦承之上
    開事實，核與詹旻樺之證述大致相符（本院卷第464頁），
    且有麗車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佐
    （本院卷第250至253、265至2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㈢詹旻樺與黃文祥均坦承於111年10月9日17時35分至17時41分
    許在本案奇木館竊取木製藝品（本院卷第211、256、532頁
    ），至於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男子，依本案奇木館監視器
    錄影畫面所示，該男子有身著黑色或深色長褲（褲子外側有
    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或深色布鞋
    （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
    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
    腳跟上方之皮膚、戴黑色或深色口罩等五大特徵，有本院勘
    驗筆錄暨影像擷圖附卷可憑（本院卷第254至263、279至282
    、287至293頁）。李國龍既坦承111年10月9日18時11分至18
    時21分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黃文祥至花蓮市區
    之麗車坊，且坦承麗車坊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身著黑色長褲
    （褲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
    色布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
    ）、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
    而露出腳跟上方皮膚、戴黑色口罩之男子為伊，故可得知：
    麗車坊之李國龍與行竊現場之第三位男子，穿著打扮相同之
    點非僅一、二處，竟高達五處；與李國龍一同出現在麗車坊
    之人恰為詹旻樺與黃文祥，且適為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
    李國龍、黃文祥前往麗車坊；同日17時41分許本案車輛在位
    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之本案奇木館，同日18時11分許
    則出現在花蓮市○○路0段00號之麗車坊（警卷第4、33頁），
    以駕車而言，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不但時間連貫，而且
    時序吻合。由上述各項事證綜合判斷，行竊現場除詹旻樺、
    黃文祥外，在場竊取木製藝品之第三位行竊男子乃李國龍，
    已堪認定。
　㈣詹旻樺於審判中具結證述：案發當日由伊駕駛本案車輛搭載
    李國龍、黃文祥前往本案奇木館，進入行竊之前，駕車在周
    遭環繞觀察確認本案奇木館有無他人在內以便行竊，由黃文
    祥、伊、李國龍依序從窗戶爬進去，伊與李國龍、黃文祥「
    進去一定有拿」、「搬上車就走了」、「我們進去拿，拿了
    就是自己的」、「其他人有拿」，行竊得手後，由伊駕駛本
    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於同日18時11分許抵達花蓮市區
    之麗車坊等語（本院卷第459、461至464、468頁），詹旻樺
    之證述內容，不但與本院勘驗結果吻合，亦與本院綜合各項
    事證後之判斷結果相符，更可佐證李國龍確為本案行竊現場
    竊取木製藝品之人無訛。李國龍雖辯稱詹旻樺所述前後不一
    云云，實則詹旻樺於第1次警詢時，雖尚未坦承自己之犯行
    ，然已提及本案車輛之所以案發當日多次出現在花蓮市區及
    新城地區，乃因「小龍」、「小祥」開出去（警卷第7頁）
    ；第2次警詢時，則坦承自己之竊盜犯行，但稱「有其他兩
    名共犯，但是我不想供出他們，我一人自首就好」（警卷第
    14頁）；第4次警詢時，始表示願意供出另二位共犯為黃文
    祥與李國龍（警卷第19頁）；第2次偵訊時，雖改稱另二位
    共犯並非黃文祥與李國龍，而是鄭逸民與阿明（音譯）（偵
    卷第204頁），然由詹旻樺第2次警詢所述，可知詹旻樺對於
    是否決定供出另二位共犯，陷於良心與友情間之天人交戰，
    是詹旻樺於審判中證稱其於第2次偵訊時，之所以更異說詞
    ，乃因「想說不要害朋友，自己承擔」（本院卷第460頁）
    ，不但與其於警詢時早已顯露糾結難決之情境相符，亦與一
    般人於相同情境下動輒左右兩難之反應無異，是詹旻樺所述
    其於第2次偵訊時之翻供乃因擔心害及友人李國龍、黃文祥
    而未據實證述，自屬可信。至於112年5月9日第2次偵訊時之
    所以改稱鄭逸民（偵卷第204頁），應係出於鄭逸民已於111
    年11月9日死亡（偵卷第225頁），既可掩飾李國龍、黃文祥
    之犯行，又可嫁禍死無對證之人。再詹旻樺與李國龍除貨車
    借貸外，並無其他金錢消費借貸或工程等糾紛（本院卷第46
    6、467頁），復無證據顯示其二人間於案發前後有何重大紛
    爭衝突足使詹旻樺誣指李國龍之情形。況詹旻樺於警詢中及
    本院審判中證述黃文祥為本案竊盜共犯之一，嗣據黃文祥坦
    承不諱，且有卷內證據可佐，而證述李國龍為第三位行竊者
    部分，指證內容明確，且與本院勘驗結果相符，益徵詹旻樺
    證述李國龍行竊乙節實在。因此，自以詹旻樺於警詢中及本
    院審判中證述黃文祥、李國龍為本案竊盜共犯為可採。李國
    龍辯稱詹旻樺挾怨報復，證述前後不一，且有毒癮發作之情
    形云云，乃屬卸責遁辭，洵無可採。
　㈤至黃文祥於審判中雖證稱：伊搭上詹旻樺本案車輛後即施打
    海洛因，且途中及行竊後亦有施打，施打的量頗大，會昏睡
    ；伊搭乘詹旻樺本案車輛抵達本案奇木館前，第三位行竊者
    並未在車上，伊是抵達現場始見到第三位行竊者，伊、詹旻
    樺及第三位行竊者竊取木製藝品得手後，三人一同驅車直接
    前往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至麗車坊，第三位行竊者何時下
    車伊不記得云云，惟黃文祥先稱「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車上
    有誰，到現場才知道有第三者在『車上』」，後稱「我下車時
    他(指第三位行竊者)已經在『車下』了」（本院卷第471、479
    頁），所述前後不一。況黃文祥如確於上車前往本案奇木館
    前、前往途中、行竊後，均有施打毒品，且因施打毒品致昏
    睡或記憶模糊，何以對於所謂前往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至
    麗車坊乙情，斬釘截鐵，毫不猶豫（本院卷第477、480頁）
    ，然對於凡問及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者之上下車時間及身
    分等諸多關鍵事實，吞吐遮掩，閃爍其詞，尤其，既然明確
    證稱行竊得手後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第三位行竊
    者直奔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意謂此期間記憶清晰，何以
    竟稱不知車上之第三位行竊者何人，亦不知第三位行竊者何
    時下車，唯獨刻意強調係竊盜得手後行竊三人均直奔美崙烈
    火教會接李國龍，顯係袒護李國龍之不實證述，自非可採。
    再由黃文祥對於行竊前伊購買雨衣之款式、顏色、件數、付
    費者、搭車地點、途中至商店購買香菸飲料、行竊前在現場
    周遭環繞之原因、進入本案奇木館行竊之路徑等事實（本院
    卷第472、473、476、477頁），皆證述明確，黃文祥復自承
    約110年即認識李國龍（本院卷第469頁），足徵黃文祥對於
    當日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者實為李國龍之案情重要關係事
    項，知之甚明，卻刻意迴護李國龍，而為虛偽陳述。
　㈥本案111年10月9日遭竊前，告訴人最後離開本案奇木館之時
    間係同年月8日13時許，告訴人於同年月10日11時許準備開
    店時，察覺窗戶窗簾遭上拉，因而發現「窗戶玻璃遭破壞以
    入內」行竊，該處遺留大量竊賊泥巴腳印，業據告訴人指訴
    明確（警卷第45、46頁、偵卷第283至285頁）。案發前一日
    ，告訴人既仍在本案奇木館內營業，當時並無窗戶玻璃遭破
    壞之情形，況果於告訴人離去後、本案被告行竊前之一日期
    間，窗戶玻璃係遭本案被告以外之他人破壞，何以本案奇木
    館內之木製藝品或其他貴重物品，均未遭竊或遭破壞，益徵
    本案被告據以踰越行竊之窗戶，於踰越前，已先遭本案被告
    毀壞窗戶玻璃。
　㈦李國龍雖聲請傳喚其配偶及烈火教會區長作證，惟本案依前
    述證據，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傳喚之必要性。
　㈧綜上，本案事證明確，李國龍、黃文祥之犯行均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同年
    月31日施行，將原條文之「門扇」修正為「門窗」。修正前
    實務向認「門扇」專指門戶，即分隔住宅或建築物內外之間
    的出入口大門，至「其他安全設備」乃指門扇、牆垣以外，
    依通常觀念足認防盜之一切設備，如電網、門鎖及窗戶等是
    。由該次修正理由明白表示門扇修正為門窗，以符實務用語
    等語，可知立法者認為過往將窗戶認定為「其他安全設備」
    ，而非「門扇」之實務見解容易造成誤會，為使法條用語符
    合實際狀況，遂予修法。是新法修正後，窗戶即屬該條款所
    規範「門窗」之一環，而非「其他安全設備」。至起訴書載
    所犯法條為本款之毀越門扇，應僅係誤植舊法用語。
　㈡核李國龍、黃文祥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
    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
　㈢李國龍、黃文祥與詹旻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刑法條文已表明結夥三人以上者，
    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毀壞窗戶之行為，乃竊盜之加重要件行為，自無另成立毀損
    罪之餘地（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㈤刑法第321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竊盜之加重條件，如犯竊盜罪
    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竊盜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罪
    ，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
    45號判例意旨參照）。
　㈥黃文祥前因竊盜、毒品等案，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349號裁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於110年7月2日縮刑期滿視為執
    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黃文祥
    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且
    先前執行完畢案件與本案同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犯行，顯見
    被告經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記取教訓，竟又竊取他人財物，
    有一再犯同質犯罪之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綜
    上判斷，有加重其刑以收警惕之效之必要，且無因加重最低
    度刑致生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參酌司法
    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李國龍、黃文祥不思以正當
    途徑獲取財物，反以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之非法方式
    為之，法治觀念及自制能力均薄弱，應予非難；並酌以其等
    行竊手段所生之危險程度，竊得財物之數量多寡，竊得財物
    之價值非低，李國龍飾詞卸責之犯後態度，黃文祥終知坦承
    犯行之犯後態度，其等竊得之財物均未返還告訴人，迄未與
    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
    534頁），李國龍與黃文祥均前科累累，且皆有多項財產犯
    罪紀錄之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李國龍
    甫於109年12月24日假釋出獄（本院卷第155頁），不知珍惜
    假釋恩典，竟又犯本案；暨其等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
    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5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㈠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
    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
    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64
    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本案奇木館於案發時間遭竊木製藝品合計10個，當時市價
    合計約30萬元，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警卷第45頁、偵卷第
    284頁、本院卷第534頁），而李國龍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
    、2個小型木製藝品，黃文祥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詹旻樺
    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1個中型木製藝品、4個小型木製藝
    品，亦據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暨
    影像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28、537至544頁），勘驗結
    果與告訴人指訴遭竊之木製藝品數量相符。詹旻樺則於審判
    中具結證稱：「我們進去拿，拿了就是自己的」（本院卷第
    463頁）。依上說明，李國龍竊得之1個大型木製藝品、2個
    小型木製藝品，黃文祥竊得之1個大型木製藝品，核屬李國
    龍、黃文祥各自分得而得各自支配之犯罪所得，既未據扣案
    ，復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或賠償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分別於李國龍、黃文祥所犯罪
    刑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詹旻樺與被告李國龍、被告黃文祥共同
    為前揭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認詹旻樺所為，涉犯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加重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詹旻樺業於113年9月7日死亡，有戶役政個人基本資料
    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11頁）。依上開規定，本院爰不經言
    詞辯論，逕就詹旻樺被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參、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
　　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黃文祥於本院審判時，依法具結並
    經告知偽證罪之處罰規定後，仍就李國龍有無為本案竊盜犯
    行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顯已涉有刑法第168條之
    偽證罪嫌，本院因執行職務知悉，爰依上開規定職權告發，
    並請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5款、
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韓茂山
　　　　　　　　　　　　　　　　　　法　官　邱正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琬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旻樺


            黃文祥



            李國龍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國龍犯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大型木製藝品壹個及小型木製藝品貳個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黃文祥犯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大型木製藝品壹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詹旻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李國龍、黃文祥、詹旻樺（已歿，詳後述公訴不受理部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0月9日17時35分許前，由詹旻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至鍾國堅所經營位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之太魯閣奇木館（下稱本案奇木館）周遭環繞數圈觀察竊盜時機，同日17時35分許，李國龍、黃文祥、詹旻樺共同毀壞本案奇木館窗戶玻璃而踰越窗戶進入館內，竊取本案奇木館內木製藝品10件並搬至本案車輛上，得手後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離去並返回花蓮市區。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李國龍、被告黃文祥構成犯罪事實之證據方法，李國龍及黃文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12頁），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業據黃文祥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鍾國堅之指訴大致相符（警卷第44至47頁、偵卷第283至285頁），且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本院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照片、本院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警卷第30、31、37至39、54至60、68至130頁、本院卷第250至312、527、528、537至544頁），足認黃文祥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訊據李國龍固坦承111年10月9日18時11分至18時21分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黃文祥至花蓮市區之麗車坊，麗車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身著黑色短袖、黑色長褲（褲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布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腳跟上方皮膚、戴黑色口罩之男子為伊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竊盜之犯行，辯稱：伊於本案案發時間並未至本案奇木館行竊，行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黃文祥、詹旻樺以外之第三位行竊者並非伊；詹旻樺挾怨報復，證述前後不一，且有毒癮發作之情形，所述不實等語。李國龍坦承之上開事實，核與詹旻樺之證述大致相符（本院卷第464頁），且有麗車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50至253、265至2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詹旻樺與黃文祥均坦承於111年10月9日17時35分至17時41分許在本案奇木館竊取木製藝品（本院卷第211、256、532頁），至於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男子，依本案奇木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該男子有身著黑色或深色長褲（褲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或深色布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腳跟上方之皮膚、戴黑色或深色口罩等五大特徵，有本院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附卷可憑（本院卷第254至263、279至282、287至293頁）。李國龍既坦承111年10月9日18時11分至18時21分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黃文祥至花蓮市區之麗車坊，且坦承麗車坊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身著黑色長褲（褲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黑色布鞋（鞋子外側有樣式與愛迪達相同或相類之白色三條線）、鞋子後腳跟處有白色類似弧形、未穿襪子或因襪子極短而露出腳跟上方皮膚、戴黑色口罩之男子為伊，故可得知：麗車坊之李國龍與行竊現場之第三位男子，穿著打扮相同之點非僅一、二處，竟高達五處；與李國龍一同出現在麗車坊之人恰為詹旻樺與黃文祥，且適為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前往麗車坊；同日17時41分許本案車輛在位於花蓮縣○○鄉○○村○○00○0號之本案奇木館，同日18時11分許則出現在花蓮市○○路0段00號之麗車坊（警卷第4、33頁），以駕車而言，依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不但時間連貫，而且時序吻合。由上述各項事證綜合判斷，行竊現場除詹旻樺、黃文祥外，在場竊取木製藝品之第三位行竊男子乃李國龍，已堪認定。
　㈣詹旻樺於審判中具結證述：案發當日由伊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前往本案奇木館，進入行竊之前，駕車在周遭環繞觀察確認本案奇木館有無他人在內以便行竊，由黃文祥、伊、李國龍依序從窗戶爬進去，伊與李國龍、黃文祥「進去一定有拿」、「搬上車就走了」、「我們進去拿，拿了就是自己的」、「其他人有拿」，行竊得手後，由伊駕駛本案車輛搭載李國龍、黃文祥於同日18時11分許抵達花蓮市區之麗車坊等語（本院卷第459、461至464、468頁），詹旻樺之證述內容，不但與本院勘驗結果吻合，亦與本院綜合各項事證後之判斷結果相符，更可佐證李國龍確為本案行竊現場竊取木製藝品之人無訛。李國龍雖辯稱詹旻樺所述前後不一云云，實則詹旻樺於第1次警詢時，雖尚未坦承自己之犯行，然已提及本案車輛之所以案發當日多次出現在花蓮市區及新城地區，乃因「小龍」、「小祥」開出去（警卷第7頁）；第2次警詢時，則坦承自己之竊盜犯行，但稱「有其他兩名共犯，但是我不想供出他們，我一人自首就好」（警卷第14頁）；第4次警詢時，始表示願意供出另二位共犯為黃文祥與李國龍（警卷第19頁）；第2次偵訊時，雖改稱另二位共犯並非黃文祥與李國龍，而是鄭逸民與阿明（音譯）（偵卷第204頁），然由詹旻樺第2次警詢所述，可知詹旻樺對於是否決定供出另二位共犯，陷於良心與友情間之天人交戰，是詹旻樺於審判中證稱其於第2次偵訊時，之所以更異說詞，乃因「想說不要害朋友，自己承擔」（本院卷第460頁），不但與其於警詢時早已顯露糾結難決之情境相符，亦與一般人於相同情境下動輒左右兩難之反應無異，是詹旻樺所述其於第2次偵訊時之翻供乃因擔心害及友人李國龍、黃文祥而未據實證述，自屬可信。至於112年5月9日第2次偵訊時之所以改稱鄭逸民（偵卷第204頁），應係出於鄭逸民已於111年11月9日死亡（偵卷第225頁），既可掩飾李國龍、黃文祥之犯行，又可嫁禍死無對證之人。再詹旻樺與李國龍除貨車借貸外，並無其他金錢消費借貸或工程等糾紛（本院卷第466、467頁），復無證據顯示其二人間於案發前後有何重大紛爭衝突足使詹旻樺誣指李國龍之情形。況詹旻樺於警詢中及本院審判中證述黃文祥為本案竊盜共犯之一，嗣據黃文祥坦承不諱，且有卷內證據可佐，而證述李國龍為第三位行竊者部分，指證內容明確，且與本院勘驗結果相符，益徵詹旻樺證述李國龍行竊乙節實在。因此，自以詹旻樺於警詢中及本院審判中證述黃文祥、李國龍為本案竊盜共犯為可採。李國龍辯稱詹旻樺挾怨報復，證述前後不一，且有毒癮發作之情形云云，乃屬卸責遁辭，洵無可採。
　㈤至黃文祥於審判中雖證稱：伊搭上詹旻樺本案車輛後即施打海洛因，且途中及行竊後亦有施打，施打的量頗大，會昏睡；伊搭乘詹旻樺本案車輛抵達本案奇木館前，第三位行竊者並未在車上，伊是抵達現場始見到第三位行竊者，伊、詹旻樺及第三位行竊者竊取木製藝品得手後，三人一同驅車直接前往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至麗車坊，第三位行竊者何時下車伊不記得云云，惟黃文祥先稱「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車上有誰，到現場才知道有第三者在『車上』」，後稱「我下車時他(指第三位行竊者)已經在『車下』了」（本院卷第471、479頁），所述前後不一。況黃文祥如確於上車前往本案奇木館前、前往途中、行竊後，均有施打毒品，且因施打毒品致昏睡或記憶模糊，何以對於所謂前往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至麗車坊乙情，斬釘截鐵，毫不猶豫（本院卷第477、480頁），然對於凡問及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者之上下車時間及身分等諸多關鍵事實，吞吐遮掩，閃爍其詞，尤其，既然明確證稱行竊得手後由詹旻樺駕駛本案車輛搭載伊與第三位行竊者直奔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意謂此期間記憶清晰，何以竟稱不知車上之第三位行竊者何人，亦不知第三位行竊者何時下車，唯獨刻意強調係竊盜得手後行竊三人均直奔美崙烈火教會接李國龍，顯係袒護李國龍之不實證述，自非可採。再由黃文祥對於行竊前伊購買雨衣之款式、顏色、件數、付費者、搭車地點、途中至商店購買香菸飲料、行竊前在現場周遭環繞之原因、進入本案奇木館行竊之路徑等事實（本院卷第472、473、476、477頁），皆證述明確，黃文祥復自承約110年即認識李國龍（本院卷第469頁），足徵黃文祥對於當日行竊現場之第三位行竊者實為李國龍之案情重要關係事項，知之甚明，卻刻意迴護李國龍，而為虛偽陳述。
　㈥本案111年10月9日遭竊前，告訴人最後離開本案奇木館之時間係同年月8日13時許，告訴人於同年月10日11時許準備開店時，察覺窗戶窗簾遭上拉，因而發現「窗戶玻璃遭破壞以入內」行竊，該處遺留大量竊賊泥巴腳印，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警卷第45、46頁、偵卷第283至285頁）。案發前一日，告訴人既仍在本案奇木館內營業，當時並無窗戶玻璃遭破壞之情形，況果於告訴人離去後、本案被告行竊前之一日期間，窗戶玻璃係遭本案被告以外之他人破壞，何以本案奇木館內之木製藝品或其他貴重物品，均未遭竊或遭破壞，益徵本案被告據以踰越行竊之窗戶，於踰越前，已先遭本案被告毀壞窗戶玻璃。
　㈦李國龍雖聲請傳喚其配偶及烈火教會區長作證，惟本案依前述證據，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傳喚之必要性。
　㈧綜上，本案事證明確，李國龍、黃文祥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1日施行，將原條文之「門扇」修正為「門窗」。修正前實務向認「門扇」專指門戶，即分隔住宅或建築物內外之間的出入口大門，至「其他安全設備」乃指門扇、牆垣以外，依通常觀念足認防盜之一切設備，如電網、門鎖及窗戶等是。由該次修正理由明白表示門扇修正為門窗，以符實務用語等語，可知立法者認為過往將窗戶認定為「其他安全設備」，而非「門扇」之實務見解容易造成誤會，為使法條用語符合實際狀況，遂予修法。是新法修正後，窗戶即屬該條款所規範「門窗」之一環，而非「其他安全設備」。至起訴書載所犯法條為本款之毀越門扇，應僅係誤植舊法用語。
　㈡核李國龍、黃文祥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罪。
　㈢李國龍、黃文祥與詹旻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刑法條文已表明結夥三人以上者，主文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毀壞窗戶之行為，乃竊盜之加重要件行為，自無另成立毀損罪之餘地（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㈤刑法第321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竊盜之加重條件，如犯竊盜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竊盜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判例意旨參照）。
　㈥黃文祥前因竊盜、毒品等案，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34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於110年7月2日縮刑期滿視為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黃文祥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且先前執行完畢案件與本案同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犯行，顯見被告經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記取教訓，竟又竊取他人財物，有一再犯同質犯罪之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綜上判斷，有加重其刑以收警惕之效之必要，且無因加重最低度刑致生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李國龍、黃文祥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反以結夥三人以上毀越窗戶竊盜之非法方式為之，法治觀念及自制能力均薄弱，應予非難；並酌以其等行竊手段所生之危險程度，竊得財物之數量多寡，竊得財物之價值非低，李國龍飾詞卸責之犯後態度，黃文祥終知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其等竊得之財物均未返還告訴人，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534頁），李國龍與黃文祥均前科累累，且皆有多項財產犯罪紀錄之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李國龍甫於109年12月24日假釋出獄（本院卷第155頁），不知珍惜假釋恩典，竟又犯本案；暨其等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53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㈠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64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本案奇木館於案發時間遭竊木製藝品合計10個，當時市價合計約30萬元，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警卷第45頁、偵卷第284頁、本院卷第534頁），而李國龍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2個小型木製藝品，黃文祥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詹旻樺竊得1個大型木製藝品、1個中型木製藝品、4個小型木製藝品，亦據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28、537至544頁），勘驗結果與告訴人指訴遭竊之木製藝品數量相符。詹旻樺則於審判中具結證稱：「我們進去拿，拿了就是自己的」（本院卷第463頁）。依上說明，李國龍竊得之1個大型木製藝品、2個小型木製藝品，黃文祥竊得之1個大型木製藝品，核屬李國龍、黃文祥各自分得而得各自支配之犯罪所得，既未據扣案，復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或賠償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分別於李國龍、黃文祥所犯罪刑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詹旻樺與被告李國龍、被告黃文祥共同為前揭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認詹旻樺所為，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之加重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詹旻樺業於113年9月7日死亡，有戶役政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11頁）。依上開規定，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逕就詹旻樺被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參、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
　　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黃文祥於本院審判時，依法具結並經告知偽證罪之處罰規定後，仍就李國龍有無為本案竊盜犯行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顯已涉有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本院因執行職務知悉，爰依上開規定職權告發，並請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韓茂山
　　　　　　　　　　　　　　　　　　法　官　邱正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琬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4款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